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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作報告格式 

 

財團法人桃園市蘆竹區社教文教基金會    105年度工作報告 

項
次 

推 行 
工 作 
項 目 

活 動 
時 間 

活 動 
地 點 

實 施 內 容 
參加人

數或受

益人數 

1 
社區藝
文推廣
活動 

105年 5
月 14日 

外社國小 105年度社區兒童親子捏陶藝術創

作暨宣導開發電源、節約能源活動 
600人 

2 
學校藝
文推廣
活動 

105年 5
月 21日 

樹人醫護
管理專科
學校 

山腳國中參加 105樹專盃全國中小

學獨輪車錦標賽活動 
16人 

3 
學校藝
文推廣
活動 

105年 5
月 29日 

南崁國中 海湖國小參加 105年市長盃獨輪車

錦標賽 
100人 

4 
學校藝
文推廣
活動 

105年 5
月 29日 

南崁國中 頂社國小參加 105年市長盃獨輪車

錦標賽 
100人 

5 
學校藝
文推廣
活動 

105年 8 
月 

南崁國小 補助兒童樂隊添購樂器 2,137人 

6 
學校藝
文推廣
活動 

105年 7
月 4-8日 

錦興國小 新住民生活母語學習營社教活動 100人次 

7 
宗廟藝
文推廣
活動 

105年 7
月 26-27
日 

誠聖宮 關聖帝君民俗文化節活動 1500人 

8 
學校藝
文推廣
活動 

105年
9-12月 

蘆竹國小 105年獨輪車隊訓練 100人 

9 
學校藝
文推廣
活動 

105年 12
月 4日 

南崁國小 105年度桃園市幼童軍第二次聯團

活動 
500人 

10 
學校藝
文推廣
活動 

105年
9-10月 

光明國中 105學年度直笛團實施計畫 1,711人 

※本表各欄如不敷填寫，請依實際需要自行增列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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財團法人桃園市桃園區國民中小學教育事務基金會 

105年度  經費收支決算表 
 

民國 105年 1月 1日至 105年 12月 31日 
單位：新臺幣元 

項       目 
結 算 金 額 

說       明 
小 計 合 計 

一、收入    

    捐贈收入 0 0  

    利息收入 427,693 427,693  

    其他收入 102,724 102,724 國稅局退稅 

    

    收入合計  530,417  (A) 

二、支出    

    人事費用 54,000 54,000  

    獎助（捐贈）費用 214,000  214,000  

    辦公（行政）費用 106,246 106,246  

    活動費用    

    其他費用    

    

    支出合計  374,246 (B) 

本年度結餘（短絀）  156,171 (C)＝(A)－(B) 

上期累積餘（短）絀  2,658,938 (D) 

本期累積餘（短）絀  2,815,109 (D)＋(C)權責基礎 

 

填表須知： 

一、收入及支出科目之編列，請視業務實際收支執行情形編寫。 

二、年度用於有關目的事業之支出，不得低於每年孳息及其他經常性收入百分之七

十（B÷A≧70％）；若無上期累積餘絀(D)可資運用，年度結餘(C)不應虧絀。 

三、本表各欄如不敷填寫，請依實際需要自行增列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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財產清冊格式 

財團法人桃園市蘆竹區社教文教基金會  財產清冊 

填報日期：106年 5 月 19 日 

財產類別 名稱 單位 數量 
新臺幣價值

金額 
證明文件 備註 

經

法

院

登

記 

(不動產) 土地      

(不動產) 建築物      

(基金) 定期存款 式 1 $43,500,000 定存單影本 定期存款 

       

未

經

法

院

登

記 

(不動產) 土地      

(不動產) 建築物      

(基金) 活期存款 式 1 $2,789,351 存摺影本 活期存款 

(現金) 零用金      

        

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計  

 

說 明： 

一、財產種類包括動產及不動產，並依「經法院登記」及「未經法院登記」之財產

內容分別填報。經法院登記之財產「金額」欄之金額應與法人登記證書所載之

「財產總額」欄之金額相同。 

二、動產名稱含儲存銀行之現金、上市股票、公債等；不動產名稱含土地及建物。

其中有價證券部分可按其前一次交易價格或面額計算；不動產則以成交價（購

買取得者）公告現值（接受捐贈者）折價合計，並應於取得所有權後函報本府

辦理財產總額變更登記。 

三、財產憑據影本連同清冊附送備查。財產證明請向存放行庫申請開立存款餘額證

明書，定期存款可直接影印定存單，但須在有效存放日期內。 

四、本表各欄如不敷填寫，請依實際需要自行增列。 


